青羊区就业服务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成都求贤人才信息有限公司          服务协议编号：       

第二届“求贤纳才、关怀就业”
2010年秋季特大型招聘会服务协议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成都求贤人才信息有限公司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本着平等自愿原则，就甲方参加乙方举办的特大型人才招聘会相关事宜，签订本协议。

一、服务内容：

甲方预定参加由乙方举办的特大型人才招聘会，预定展位相关信息如下：

	单位名称
	

	展 位 号
	（  ）号馆（  ）区（  ）号
	参会时间
	2010年9月   日至    日

	经 办 人
	
	身份证号
	

	电话及传真
	
	手机号码
	

	招聘启事
	□自带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组织方代为制作


二、双方权利与义务：

1．甲方报名参会时，应详细阅读 “招聘会邀请函”，明确大会举办时间、举办地点、办理流程、收费标准、服务项目及标准、注意事项等信息；

2．甲方最迟需在招聘会举办前5日，按要求将招聘信息发送给乙方，招聘信息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基本情况、招用人数、工作内容、招录条件、劳动报酬、福利待遇、社会保险等内容，以及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，不得出现如性别歧视、职位不明确、薪酬面议等内容，由乙方免费为甲方制作招聘海报；对于甲方自带的招聘启事，内容涉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，乙方有权做出修改，完善。
3．甲方应对其所提供的招聘信息加以审核和确认，乙方将以此制作海报，海报制作后，概不免费修改；

4．甲方须保证所提供招聘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，若提供招聘信息出现错误、不实或引起的法律纠纷，全部责任均由甲方自行承担，概与乙方无关；

5．甲方按其预定的展位参加招聘会，须承诺到场参会人数（特区）展位最多不超过4人，标准展位（A、B区）最多不超过2人，且不得私自转让，转租乙方为甲方提供的招聘展位。在招聘现场从事违纪、违法相关规定的活动，乙方将有权对甲方采取强制离场措施。
6．甲方人员在参会过程中应注意安全，一旦出现任何安全事故，由甲方自行处理，与乙方无关。
三、费用及付款：
1．根据本协议，甲方应向乙方支付会务费合计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元整（￥    元），会务费将由组委会委托成都求贤人才信息有限公司收取，并在收款后开具等额发票；如发票抬头与本协议之甲方名字不同，请注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．甲方应在签订本协议时一次性全额付清会务费。

3. 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，若在招聘会召开前三日内，甲方因自身原因提出单方面解除协议，乙方不退还甲方已交付的会务费；若在招聘会召开前三日以上，甲方因自身原因提出单方面解除协议，甲方须向乙方支付会务费全额的50%作为违约金。

四、乙方帐户信息

户  名：成都求贤人才信息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帐  号：8191-530
开户行：华夏银行成都锦江支行
五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六、未尽事宜，双方本着平等友好的态度协商解决，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成都求贤人才信息有限公司
（ 签 章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签 章 ）

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




主办单位：青羊区就业服务管理局  承办单位：成都求贤人才信息有限公司 
监督电话：028-84382338   86611494

